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會 議 討 論 文 件

立 法 會 司 法 及 法 律 事 務 委 員 會

向 終 審 法 院 提 出 越 級 上 訴

目 的

在 委 員 會 1 9 9 9 年 6 月 1 5 日 的 會 議 席 上 ， 政 府 同 意 覆 檢 是 否 訂

立 “ 越 級 ” 程 序 ， 讓 某 些 民 事 上 訴 無 須 經 過 上 訴 法 庭 ， 直 接 由 終 審 法 院

審 理 。 本 文 件 闡 述 有 關 資 料 ， 加 以 分 析 ， 並 說 明 政 府 的 初 步 意 見 ， 以

便 委 員 會 參 考 。

背 景

2 . 《 香 港 終 審 法 院 條 例 》 (《 終 審 法 院 條 例 》 ) (第 4 8 4 章 )第 2 2 條

規 定 ， 就 任 何 民 事 訟 案 或 事 項 向 終 審 法 院 提 出 的 上 訴 ， 必 須 是 針 對 上

訴 法 庭 的 判 決 。

3 . 《 終 審 法 院 條 例 》 在 1 9 9 5 年 制 定 期 間 ， 香 港 大 律 師 公 會 曾 建

議 訂 立 越 級 程 序 ， 提 出 下 列 要 點 —

( a )  只 適 用 於 民 事 案 件 ；

( b )  適 用 的 案 件 必 須 具 有 重 大 廣 泛 的 或 關 乎 公 眾 的 重 要 性 ， 最 終 顯

然 會 上 訴 至 終 審 法 院 ；

( c )  必 須 獲 終 審 法 院 許 可 。



4 . 當 時 ， 政 府 不 贊 成 大 律 師 公 會 的 建 議 ， 認 為 起 碼 在 終 審 法 院 成

立 初 期 ， 應 該 沿 用 過 去 向 樞 密 院 提 出 上 訴 的 制 度 。 不 過 ， 政 府 同 意 在

終 審 法 院 成 立 數 年 ， 並 建 立 聲 譽 後 ， 重 新 考 慮 訂 立 越 級 程 序 的 建 議 。

5 . 在 委 員 會 1 9 9 9 年 6 月 1 5 日 的 會 議 席 上 ， 香 港 律 師 會 表 示 不 反

對 訂 立 越 級 程 序 ， 但 主 審 法 官 在 批 准 或 拒 絕 發 給 越 級 上 訴 證 明 書 時 ，

必 須 確 定 符 合 若 干 要 求 —

( a )  判 決 關 乎 成 文 法 則 或 法 定 條 文 的 釋 義 ， 所 涉 法 律 論 點 具 有 廣 泛

並 關 乎 公 眾 的 重 要 性 ； 或 就 有 關 法 律 論 點 所 作 的 判 決 ， 必 須 受

上 訴 法 庭 或 終 審 法 院 先 前 的 判 決 約 束 ；

( b )  案 件 陳 述 足 以 支 持 提 出 越 級 上 訴 許 可 申 請 ；

( c )  與 訟 各 方 都 同 意 證 明 書 被 發 出 。

英 國 的 越 級 上 訴

6 . 大 律 師 公 會 和 律 師 會 建 議 的 越 級 程 序 ， 與 英 國 《 1 9 6 9 年 法

令 》 第 I I 部 中 有 關 就 高 等 法 院 判 決 向 上 議 院 提 出 上 訴 的 規 定 十 分 相

似 。 有 關 條 文 見 本 文 件 附 件 A。 上 述 法 令 主 要 採 納 了 由 L o r d  E v e r s h e d

M R 任 主 席 的 最 高 法 院 常 規 及 程 序 委 員 會 的 1 9 5 3 年 最 後 報 告 書

( E v e r s h e d 報 告 書 )的 建 議 。 E v e r s h e d 報 告 書 內 有 關 內 容 見 附 件 B。

7 . 上 述 法 令 第 I I 部 適 用 於 由 高 等 法 院 一 名 法 官 或 分 庭 審 理 的 民

事 訴 訟 (第 1 2 ( 2 ) ( a )和 ( c )條 )。 提 出 越 級 上 訴 的 主 要 條 件 如 下 —

( 1 )  與 訟 各 方 必 須 同 意 越 級 上 訴 (第 1 2 ( 1 ) ( c )條 )；

(2)  案件所涉法律論點必須具有廣泛並關乎公眾的重要性 (第 12(3)條 )；



( 3 )  有 關 法 律 論 點 必 須 完 全 或 主 要 關 乎 成 文 法 則 或 從 屬 法 例 的 釋

義 ， 已 經 在 法 律 程 序 中 全 面 辯 論 ， 主 審 法 官 也 已 經 在 判 詞 中 作

出 全 面 論 述 ； 或 主 審 法 官 就 有 關 法 律 論 點 作 出 的 判 決 ， 必 須 受

上 訴 法 院 或 上 議 院 的 判 決 約 束 ， 而 上 訴 法 院 或 上 議 院 過 去 的 判

詞 已 經 全 面 討 論 過 有 關 論 點 (第 1 2 ( 3 ) ( a )和 ( b )條 )；

( 4 )  主 審 法 官 必 須 信 納 ， 案 件 陳 述 足 以 支 持 提 出 越 級 上 訴 的 申 請

(第 1 2 ( 1 ) ( b )條 )；

( 5 )  如 果 案 件 符 合 上 述 ( 1 ) 至 ( 4 ) 項 條 件 ， 主 審 法 官 可 以 發 出 證 明 書

( 第 1 2 ( 1 ) 條 ) ， 授 權 與 訟 各 方 向 上 議 院 上 訴 委 員 會 申 請 越 級 上

訴 許 可 ， 而 委 員 會 無 須 進 行 聆 訊 ， 便 可 以 決 定 是 否 批 准 申 請

(第 1 3 ( 3 )條 )。

支 持 越 級 程 序 的 論 據

8 . 若 安 排 得 當 ， 越 級 程 序 的 一 大 好 處 ， 是 可 以 加 快 訴 訟 ， 因 而 節

省 訟 費 。 此 外 ， 因 案 件 性 質 而 最 終 會 由 終 審 法 院 審 理 的 案 件 ， 數 目 有

限 ， 越 級 程 序 應 該 適 用 。 把 這 些 案 件 直 接 交 由 終 審 法 院 審 理 ， 可 以 免

除 先 向 上 訴 法 院 提 出 上 訴 所 引 致 的 費 用 及 延 誤 ( E v e r s h e d 報 告 書 第 6 8 ( a )

和 4 8 3 段 )。

反 對 越 級 程 序 的 論 據

9 .  反 對 越 級 程 序 的 主 要 論 據 包 括 —

( 1 )  終 審 法 院 會 失 去 參 考 上 訴 法 院 述 明 式 判 詞 的 機 會 ， 可 能 因 而 需

要 更 多 時 間 判 案 ( E v e r s h e d 報 告 書 第 4 9 5 段 )；

( 2 )  就 原 審 法 庭 判 決 提 出 一 次 上 訴 可 能 並 不 足 夠 。 案 件 應 該 循 序 經

過 上 訴 法 院 ， 才 上 訴 至 終 審 法 院 ， 這 是 法 律 制 度 的 固 有 運 作 方

式 。 偏 離 制 度 會 有 損 法 律 體 系 ( E v e r s h e d 報 告 書 第 4 9 6 段 )；



( 3 )  在 原 訟 階 段 確 定 案 件 是 否 適 宜 由 終 審 法 院 審 理 ， 或 確 定 需 要 在

終 審 法 院 辯 論 的 論 點 ， 實 際 上 並 不 容 易 。 案 件 往 往 要 待 上 訴 法

院 審 理 後 才 可 以 確 定 上 述 各 點 ( E v e r s h e d 報 告 書 第 6 8 ( b ) 和

4 9 3 - 4 9 4 段 )；

( 4 )  終 審 法 院 可 能 需 要 處 理 大 量 越 級 申 請 和 上 訴 ， 令 上 訴 聆 訊 嚴 重

延 誤 ， 完 全 抵 銷 越 級 上 訴 可 以 節 省 訟 費 的 好 處 ( E v e r s h e d 報 告

書 第 4 9 3 段 )；

( 5 )  雖 然 終 審 法 院 在 1 9 9 7 年 後 數 年 間 建 立 了 一 定 的 法 理 基 礎 ， 但 成

立 日 子 依 然 比 較 短 淺 ， 所 以 上 訴 案 件 應 該 繼 續 先 由 上 訴 法 庭 審

理 和 完 善 論 據 ， 界 定 案 件 所 涉 事 宜 ， 以 便 終 審 法 院 日 後 參 考 。

英 國 就 反 對 引 入 越 級 上 訴 程 序 論 點 的 回 應

1 0 . 針 對 上 文 第 9 段 第 ( 1 )至 ( 4 )項 所 列 反 對 引 入 越 級 上 訴 程 序 的 論

點 ， 《 E v e r s h e d 報 告 書 》 建 議 訂 明 案 件 必 須 符 合 下 列 數 項 準 則 ， 才 可

自 高 等 法 院 直 達 上 議 院 審 理 —

( 1 )  涉 及 的 問 題 應 該 具 有 重 大 法 律 意 義 (第 4 9 8 ( a )段 )；

( 2 )  裁 斷 所 涉 問 題 是 裁 斷 與 訟 各 方 之 間 爭 議 的 關 鍵 (第 4 9 8 ( b )段 )；

( 3 )  所 涉 問 題 應 該 已 經 在 引 致 上 訴 的 判 決 中 充 分 辯 論 和 考 慮 ( 第

4 9 8 ( c )段 )；

( 4 )  如 案 件 所 涉 的 論 點 曾 經 為 上 訴 法 庭 裁 決 ， 便 應 該 交 由 上 議 院 審

理 ， 無 須 再 花 費 時 間 金 錢 在 上 訴 法 庭 進 行 聆 訊 ( 這 純 粹 是 形 式

上 的 問 題 ) (第 4 9 9 段 )；



( 5 )  為 確 保 上 議 院 不 會 因 實 施 越 級 上 訴 計 劃 而 導 致 工 作 量 過 多 ， 作

為 第 一 個 試 驗 階 段 ， 有 關 的 問 題 應 該 只 限 於 解 釋 成 文 法 則 或 從

屬 法 例 ， 但 為 了 驗 證 上 訴 法 庭 以 往 就 上 文 第 ( 4 ) 分 段 所 述 問 題

的 判 決 則 不 在 此 限 (第 5 0 0 段 )。

1 1 . 正 如 上 文 第 7 段 所 述 ， 《 E v e r s h e d 報 告 書 》 的 建 議 已 經 納 入

《 1 9 6 9 年 法 令 》 第 I I 部 分 內 ， 但 作 出 了 若 干 修 訂 ， 包 括 以 下 各 點 —

( 1 )  如 主 審 法 官 要 發 出 可 以 越 過 上 訴 法 庭 的 證 明 書 ， 必 須 得 到 與 訟

各 方 的 同 意 (第 1 2 ( 1 ) ( c )條 )；

( 2 )  如 果 案 件 涉 及 的 問 題 曾 在 上 議 院 的 判 決 中 充 分 考 慮 ， 主 審 法 官

也 可 就 案 件 發 出 證 明 書 (第 1 2 ( 3 ) ( b )條 )；

( 3 )  為 了 讓 上 議 院 仍 然 有 控 制 權 ， 遇 有 主 審 法 官 發 出 證 明 書 ， 必 須

先 取 得 上 議 院 的 許 可 ， 才 可 把 上 訴 案 件 交 由 上 議 院 直 接 審 訊

(第 1 3 條 )。

成 文 法 規 的 詮 釋

1 2 . E v e r s h e d  委 員 會 表 示 ， 委 員 會 本 來 打 算 建 議 範 圍 更 廣 的 事

宜 ， 但 明 白 到 上 議 院 程 序 不 屬 委 員 會 的 研 究 權 責 ( E v e r s h e d  報 告 書 第

6 8 ( d )段 )。 委 員 會 認 為 有 關 限 制 可 以 消 釋 上 議 院 法 官 對 工 作 過 於 繁 重 的

憂 慮 。 所 要 斟 酌 的 是 把 案 件 類 別 擴 大 至 詮 釋 成 文 法 規 或 從 屬 法 例 以 外

會 造 成 界 定 定 義 上 的 困 難 。 同 時 各 方 的 爭 議 可 能 在 上 訴 時 被 認 定 並 非

取 決 於 原 來 向 法 庭 要 求 裁 決 的 問 題 。 有 關 限 制 被 建 議 為 第 一 試 驗 階 段

( E v e r s h e d  報 告 書 第 5 0 0 段 )。



1 3 . 支 持 把 越 級 上 訴 擴 大 至 法 規 詮 釋 以 外 範 圍 的 各 種 論 據 ， 無 須 涉

及 上 訴 法 庭 或 上 議 院 就 爭 議 事 項 所 作 的 決 定 。 其 中 一 點 是 如 果 所 涉 的

法 律 論 點 對 公 眾 有 普 遍 重 要 性 ， 因 而 須 由 上 議 院 直 接 處 理 ， 並 不 會 因

為 並 非 源 自 法 規 而 有 所 影 響 。

與 訟 各 方 同 意

1 4 . E v e r s h e d 委 員 會 指 出 ， “我 們 認 為 沒 有 必 要 在 原 審 前 後 ， 需 經

與 訟 各 方 同 意 方 可 提 出 申 請 。 ” ( 報 告 書 第 5 0 2 ( b ) 段 ) 。 但 是 需 經 與 訟 各

方 同 意 的 規 定 卻 納 入 《 1 9 6 9 年 法 令 》 第 1 2 ( 1 ) ( c ) 條 ， 加 強 保 證 上 議 院

不 會 因 為 越 級 上 訴 而 工 作 過 於 繁 重 。 加 拿 大 的 《 最 高 法 院 令 》 3 8 條 也

有 類 似 的 規 定 。

1 5 . 基 本 上 ， 支 持 需 經 與 訟 各 方 同 意 的 論 據 ， 與 越 級 上 訴 限 於 詮 釋

法 規 的 論 據 ， 大 同 小 異 。

司 法 機 構 的 意 見

( a ) 越 級 上 訴 程 序

1 6 . 司 法 機 構 不 反 對 引 入 越 級 上 訴 程 序 ， 條 件 一 如 英 國 ， 而 因 應 香

港 情 況 修 改 ， 包 括 必 須 取 得 終 審 法 院 上 訴 委 員 會 的 許 可 。 越 級 上 訴 程

序 不 適 用 於 區 域 法 院 案 件 或 該 由 上 訴 法 庭 審 理 的 上 訴 案 件 。

( b ) 《 基 本 法 》

1 7 . 司 法 機 構 也 指 出 ， 越 級 上 訴 程 序 涉 及 的 事 項 ， 暫 時 不 該 包 括

《 基 本 法 》 的 釋 義 問 題 。 《 基 本 法 》 是 新 憲 制 架 構 下 的 憲 法 ， 有 關 的

法 理 基 礎 必 須 加 以 發 展 。 上 訴 法 庭 的 判 決 將 有 助 推 動 這 項 發 展 和 提 升



終 審 法 院 判 決 的 標 準 。

英 國 在 越 級 上 訴 程 序 方 面 的 經 驗

( a ) 越 級 上 訴 程 序 的 案 件 數 目

1 8 . 法 務 大 臣 辦 公 廳 指 出 ， 目 前 並 沒 有 自 1 9 6 9 年 以 來 越 級 上 訴 案

件 的 詳 盡 統 計 資 料 。 不 過 ， 在 1 9 7 8 至 1 9 9 8 年 期 間 ， 上 議 院 考 慮 了 8 2

份 申 請 許 可 的 呈 請 書 ， 結 果 有 5 6 宗 案 件 由 上 議 院 審 訊 。 根 據 辦 公 廳 圖

書 館 的 資 料 ， 在 1 9 6 9 至 1 9 9 9 年 期 間 ， 共 有 1 2 2 宗 轉 介 的 案 件 ， 根 據

《 執 法 令 》 第 1 2 及 1 3 條 申 請 越 級 上 訴 。

1 9 . 首 宗 越 級 上 訴 的 案 件 是 A m e r i c a n  C y a n a m i d 　 訴 　 U p j o h n  C o

[ 1 9 7 0 ]  1  W L R  1 5 0 7， 這 是 一 宗 有 關 專 利 權 的 案 件 。 W i l b e r f o r c e 法 官 在

判 詞 第 1 5 2 1 G 頁 中 指 出 ： “越 級 上 訴 的 做 法 ， 使 原 本 要 花 費 大 量 時 間 金

錢 的 訴 訟 可 以 快 速 而 有 效 地 處 理 ”。 上 議 院 高 級 法 官 並 沒 有 批 評 欠 缺 上

訴 法 庭 判 決 這 一 點 ( B l o m - C o o p e r 及 D r e w r y 所 著 F i n a l  A p p e a l ( 《 終

審 》 )， 第 1 5 0 頁 )。

( b ) 必 須 取 得 與 訟 各 方 的 同 意 及 只 限 於 解 釋 成 文 法 則

2 0 . 這 些 準 則 ( 反 映 上 議 院 法 官 關 注 到 上 議 院 會 因 處 理 申 請 越 級 上

訴 的 案 件 而 工 作 量 過 多 ) 未 經 進 一 步 評 估 ， 而 司 法 工 作 的 情 況 也 沒 有 促

使 法 務 大 臣 辦 公 廳 重 新 審 查 這 些 準 則 的 功 效 。



( c ) 刑 事 上 訴

2 1 . 高 等 法 院 女 皇 座 法 庭 屬 下 分 庭 對 刑 事 訟 案 或 事 項 作 出 的 裁 決 ，

根 據 《 1 9 6 0 年 法 令 》 第 1 ( 1 ) ( a )條 可 直 接 上 訴 至 上 議 院 。 這 種 上 訴 必 須

得 到 高 等 法 院 分 庭 或 上 議 院 的 許 可 才 可 提 出 。 而 要 得 到 許 可 ， 必 須 由

高 等 法 院 分 庭 證 明 裁 決 涉 及 的 法 律 觀 點 對 公 眾 有 普 遍 重 要 性 。 同 時 ，

根 據 法 院 或 上 議 院 的 看 法 ， 應 該 由 上 議 院 審 議 。

2 2 . 《 1 9 9 9 年 司 法 使 用 途 徑 法 令 》 ( A c c e s s  t o  J u s t i c e  A c t  1 9 9 9 )對

《 1 9 6 0 年 法 令 》 作 出 一 些 修 訂 ， 把 以 往 由 高 等 法 院 分 庭 裁 定 的 刑 事 訟

案 或 事 項 改 由 高 等 法 院 一 名 法 官 裁 定 。 因 此 ， 《 1 9 6 0 年 法 令 》 相 應 修

改 ， 容 許 上 議 院 審 理 針 對 高 等 法 院 一 名 法 官 就 刑 事 訟 案 或 事 項 所 作 裁

決 而 提 出 的 上 訴 案 。

2 3 . 法 務 大 臣 辦 公 廳 又 指 出 ， 當 局 不 斷 審 查 刑 事 訟 案 或 事 項 在 上 訴

階 段 處 理 程 序 的 效 能 ， 《 司 法 使 用 途 徑 法 令 》 的 條 文 屬 於 上 述 覆 檢 工

作 的 一 部 分 。 另 一 項 審 議 中 的 建 議 就 是 ， 使 用 上 訴 法 庭 (刑 事 庭 )， 作 為

高 等 法 院 分 庭 與 上 議 院 之 間 處 理 上 訴 的 法 庭 。 如 果 這 項 建 議 付 諸 實

行 ， 《 1 9 6 9 年 法 令 》 第 1 2 條 便 須 作 出 適 當 修 改 ， 容 許 高 等 法 院 發 出 證

明 書 ， 把 刑 事 上 訴 案 直 交 上 議 院 審 訊 。 當 局 現 正 聯 同 刑 事 制 度 內 的 其

他 部 門 ， 考 慮 這 項 建 議 所 牽 涉 的 廣 泛 問 題 。

其 他 司 法 管 轄 區

2 4 . 澳 大 利 亞 、 馬 來 西 亞 、 新 西 蘭 、 新 加 坡 和 南 非 都 沒 有 類 似 的 越

級 程 序 ； 不 過 在 南 非 ， 如 得 到 憲 法 法 院 批 准 ， 可 以 把 與 憲 法 有 關 的 事

宜 提 交 憲 法 法 院 初 審 ， 或 由 其 他 法 院 直 接 上 訴 至 憲 法 法 院 。



2 5 . 加 拿 大 司 法 部 表 示 ， 加 拿 大 法 院 制 度 有 正 式 的 越 級 程 序 ， 但 只

在 有 限 情 況 下 採 用 ， 而 且 並 不 常 用 。 加 拿 大 上 訴 制 度 的 其 他 特 色 ， 包

括 法 律 上 的 無 意 缺 漏 ， 可 以 達 到 相 等 於 越 級 的 效 果 。 加 拿 大 《 最 高 法

院 法 令 》 ( S u p r e m e  C o u r t  A c t )的 有 關 條 文 見 附 件 C。 現 把 加 拿 大 的 制 度

記 述 如 下 。

( a )  一 躍 上 訴

加 拿 大 制 度 中 的 一 躍 上 訴 與 英 國 的 越 級 上 訴 最 為 相 似 。 主 要 分

別 是 ， 加 拿 大 的 上 訴 案 件 並 不 只 限 於 民 事 案 件 或 因 制 定 成 文 法

或 從 屬 法 例 引 起 的 事 宜 。 此 外 ， 也 沒 有 規 定 上 訴 法 院 或 最 高 法

院 的 判 詞 對 有 關 問 題 具 有 約 束 力 。 《 最 高 法 院 法 令 》 第 3 8 條

訂 明 一 躍 上 訴 的 條 文 ， 但 甚 少 引 用 ， 當 中 容 許 得 到 加 拿 大 最 高

法 院 許 可 ， 最 高 法 院 可 審 理 有 關 原 訟 法 院 最 終 判 決 的 上 訴 。 然

而 ， 上 訴 必 須 只 針 對 法 律 問 題 ， 並 得 到 與 訟 各 方 宣 誓 確 認 同 意

上 訴 。 這 個 程 序 可 以 讓 各 方 越 過 慣 常 經 聯 邦 或 省 上 訴 法 院 上 訴

途 徑 提 出 上 訴 。

( b )  憲 法 釋 義

雖 然 這 並 不 是 審 理 下 級 法 院 上 訴 案 件 的 越 級 條 文 ， 但 最 高 法 院

根 據 《 最 高 法 院 法 令 》 第 5 3 條 ， 有 司 法 管 轄 權 就 重 要 的 法 律

問 題 或 憲 法 釋 義 的 事 實 、 任 何 法 例 的 合 憲 性 或 釋 義 、 或 由 總 督

會 同 議 會 轉 呈 審 理 的 任 何 其 他 事 宜 進 行 初 審 。 不 過 ， 只 有 政 府

提 出 才 可 提 起 有 關 法 律 程 序 。

( c )  缺 漏 的 越 級 效 果

由 於 加 拿 大 的 省 上 訴 法 院 是 法 定 法 院 ， 並 無 固 有 司 法 管 轄 權 ，

只 可 行 使 成 文 法 明 文 規 定 賦 予 法 院 的 權 力 。 在 某 些 情 況 下 ， 特



別 是 刑 事 案 件 ， 賦 予 上 訴 法 院 的 權 力 在 上 訴 制 度 中 造 成 缺 漏 。

結 果 ， 上 訴 法 院 沒 有 司 法 管 轄 權 處 理 某 些 下 級 法 院 判 決 的 上

訴 ， 而 訴 訟 人 唯 一 的 追 索 方 法 ， 是 根 據 《 最 高 法 院 法 令 》 第

4 0 條 請 求 最 高 法 院 批 准 上 訴 。 只 有 得 到 最 高 法 院 上 訴 許 可 ，

有 關 上 訴 才 可 根 據 第 4 0 條 審 理 。 不 過 ， 最 高 法 院 根 據 第 4 0 條

給 予 上 訴 許 可 的 準 則 定 得 很 高 ， 因 為 只 有 在 有 關 問 題 “對 公 眾

有 重 大 關 係 或 所 涉 及 的 任 何 法 律 爭 議 或 法 律 兼 事 實 爭 議 極 為 重

要 ， 必 須 由 最 高 法 院 決 定 ， 或 由 於 任 何 其 他 原 因 ， 其 性 質 或 重

要 程 度 必 須 由 最 高 法 院 作 出 決 定 時 ， 才 會 給 予 上 訴 許 可 。

香 港 的 刑 事 上 訴

2 6 . 政 府 認 為 建 議 的 越 級 程 序 不 該 適 用 於 刑 事 案 件 ， 除 《 終 審 法 院

條 例 》 第 3 1 條 規 定 外 ， 終 審 法 院 應 該 繼 續 交 託 上 訴 法 庭 對 這 些 案 件 作

出 判 決 。 《 終 審 法 院 條 例 》 第 3 1 條 規 定 ， 向 終 審 法 院 提 出 的 上 訴 ， 是

針 對 上 訴 法 庭 的 最 終 決 定 ， 或 原 訟 法 庭 的 最 終 決 定 ( 不 包 括 陪 審 團 的 裁

決 或 裁 定 ) ， 而 有 關 決 定 是 不 能 向 上 訴 法 庭 提 出 上 訴 的 。 後 者 包 括 針 對

裁 判 官 上 訴 的 決 定 和 原 訟 法 庭 的 決 定 。

2 7 . 根 據 《 1 9 6 0 年 司 法 法 令 》 和 《 1 9 9 9 年 司 法 使 用 途 徑 法 令 》 ，

英 國 處 理 刑 事 上 訴 的 情 況 已 在 上 文 第 2 1 至 2 2 段 述 明 。 正 如 上 文 第 2 3

段 所 述 ， 英 國 現 正 研 究 ： 在 高 等 法 院 分 庭 與 上 議 院 之 間 增 設 上 訴 法 院

(刑 事 庭 )作 為 另 一 重 上 訴 機 制 ， 讓 刑 事 訟 案 或 事 項 由 高 等 法 院 越 級 上 訴

到 上 議 院 ， 會 帶 來 什 麼 影 響 。 法 務 大 臣 辦 公 廳 已 經 答 允 向 政 府 提 供 研

究 結 果 。



2 8 . 根 據 《 最 高 法 院 法 令 》 第 3 8 條 ， 加 拿 大 的 刑 事 案 件 包 括 在 一

躍 上 訴 範 疇 內 (見 上 文 第 2 5 ( a )段 )， 但 第 3 9 條 訂 明 在 與 ( a )刑 事 控 罪 引 起

的 人 身 保 護 令 、 移 審 令 或 禁 止 令 ； 或 ( b ) 根 據 條 約 作 出 的 引 渡 請 求 而 引

起 的 人 身 保 護 令 有 關 的 法 律 程 序 中 ， 刑 事 訟 案 中 的 判 決 不 包 括 在 這 類

上 訴 內 。

政 府 的 初 步 意 見

( a ) 有 限 度 的 越 級

2 9 . 政 府 初 步 認 為 應 該 修 訂 《 終 審 法 院 條 例 》 ， 加 入 越 級 程 序 ， 以

便 某 些 民 事 上 訴 可 以 越 過 上 訴 法 庭 ， 直 接 由 原 訟 法 庭 上 訴 至 終 審 法 院 。

3 0 . 現 建 議 越 級 程 序 可 以 按 大 律 師 公 會 的 建 議 制 定 ， 並 輔 以 香 港 律

師 會 建 議 的 條 件 。 這 樣 一 來 ， 越 級 程 序 與 英 國 目 前 根 據 《 1 9 6 9 年 司 法

法 令 》 第 1 2 及 1 3 條 實 行 的 程 序 大 致 相 同 。

3 1 . 此 外 ， 現 建 議 根 據 司 法 機 構 建 議 ， 把 《 基 本 法 》 釋 義 的 問 題 豁

除 於 越 級 程 序 的 適 用 範 圍 ， 但 作 出 輕 微 修 訂 ， 規 定 如 上 訴 法 庭 受 本 身

決 定 或 終 審 法 院 決 定 約 束 ， 則 這 項 豁 除 便 不 適 用 。 不 論 上 訴 法 庭 受 何

種 方 式 的 約 束 ， 日 後 便 無 須 再 在 該 法 庭 爭 辯 《 基 本 法 》 問 題 ， 而 越 級

上 訴 既 可 減 低 訟 費 ， 也 可 以 迅 速 由 終 審 法 院 審 理 案 件 。 這 做 法 與 英 國

越 級 上 訴 程 序 有 關 非 法 定 事 宜 的 情 況 一 致 。

3 2 . 政 府 認 為 至 少 初 步 應 該 審 慎 從 事 ， 在 香 港 引 入 類 似 英 國 的 越 級

程 序 ， 因 為 英 國 向 來 是 我 們 能 夠 取 得 最 多 資 料 的 司 法 管 轄 區 。 特 別 一

提 的 是 ， 自 1 9 6 9 年 推 行 越 級 程 序 以 來 ， 每 年 平 均 只 審 理 過 四 宗 越 級 申

請 或 上 訴 ， 司 法 界 的 情 況 也 沒 有 促 使 法 務 大 臣 辦 公 廳 重 新 研 究 越 級 準

則 (見 上 文 第 1 8 及 2 0 段 )。



( B ) 建 議 的 越 級 程 序

3 3 . 基 於 以 上 所 述 ， 建 議 的 越 級 程 序 如 下 —

( 1 )  與 訟 各 方 必 須 同 意 提 出 越 級 上 訴 ；

( 2 )  案 件 所 涉 法 律 論 點 必 須 具 有 廣 泛 並 關 乎 公 眾 的 重 要 性 ；

( 3 )  有 關 法 律 論 點 必 須 完 全 或 主 要 關 乎 條 例 或 附 屬 法 例 的 釋

義 ， 已 經 在 法 律 程 序 中 全 面 辯 論 ， 主 審 法 官 也 已 經 在 判 詞

中 作 出 全 面 論 述 ； 或 主 審 法 官 就 有 關 法 律 論 點 作 出 的 判

決 ， 必 須 受 上 訴 法 庭 或 終 審 法 院 的 判 決 約 束 ， 而 上 訴 法 庭

或 終 審 法 院 過 去 的 判 詞 已 經 全 面 討 論 過 有 關 論 點 ；

( 4 )  有 關 《 基 本 法 》 的 法 律 觀 點 問 題 ， 只 有 在 主 審 法 官 受 上 訴

法 庭 或 終 審 法 院 決 定 約 束 ， 而 有 關 問 題 已 經 在 上 訴 法 庭 或

終 審 法 院 判 決 中 充 分 考 慮 過 的 情 況 下 ， 才 可 以 越 級 處 理 ；

( 5 )  主 審 法 官 必 須 信 納 已 經 證 明 案 情 充 分 ， 足 以 申 請 越 級 處 理 ；

( 6 )  如 符 合 上 文 第 ( 1 )、 ( 2 )、 ( 3 )或 ( 4 )， 以 及 第 ( 5 )項 的 條 件 ， 主

審 法 官 可 以 發 出 越 級 證 明 書 ， 讓 有 關 各 方 向 終 審 法 院 上 訴

委 員 會 申 請 越 級 許 可 ， 而 終 審 法 院 上 訴 委 員 會 會 在 無 須 舉

行 聆 訊 的 情 況 下 對 申 請 作 出 決 定 。

3 4 . 越 級 程 序 引 入 後 ， 須 受 公 眾 監 管 和 檢 討 。

律 政 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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